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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一、鉴定程序和工作内容

1、为掌握火灾信息(火场物品分布及损伤状况；物品的变形、可燃物或残渣数量、分布等)，或现场不被
破坏，以便全面准确推断火灾参数。有些结构表面火灾后会随时间发生变化，例如火灾后200℃～500℃
混凝土表面随时间发生变化，时间长了就看不清楚了，结构鉴定应在火灾后尽快进行。

现场检测前应对主体结构及其附属物进行垮塌风险性评估，对于确认有塌落风险的工程结构，需要采取
设置警戒、及时拆除、支承加固等防护措施。进行结构现状检测、调查应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必
要时应采取专门的安全措施。

2、火灾后鉴定不应局限于过火部位，应把相对独立的工程结构单元作为鉴定对象。火灾作用对结构可能
造成的损伤，有直接烧灼损伤和温度应力作用损伤两个主要方面，直接烧灼损伤一般局限于火场和高温
烟气弥漫区域的结构，但温度应力作用可能遍及整个工程结构，因此本条规定工程结构火灾后鉴定对象
应当是整个工程结构或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但是，对于采用砌体或其他耐火墙体材料分割的小房间建
筑，火灾可能仅在小范围、短时间发生，火灾温度应力作用影响有限，经初步调查确认，允许仅仅将火
灾影响区域范围内的结构或构件列为鉴定对象。

3、火灾后工程结构的鉴定分初步鉴定和详细鉴定两个阶段，这是筛选法的具体应用。初步鉴定以构件的
宏观检查评估为主，详细鉴定以安全性分析为主。初步鉴定主要从构件外观和状态进行评估，这对构件
火灾损伤的整体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概念鉴定与火灾后加固概念设计的首要条件。详细鉴定是在初
步鉴定的基础上进行，需要根据结构上的作用及实测的结构参数进行定量的承载力计算分析。在实际鉴
定评级中，应该将两级鉴定评级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火灾后结构宏观损伤与剩余承载力两组鉴定内
容起到互为校核的作用。

4、本标准鉴定工作流程框图是根据****《结构设计基础-既有结构的鉴定》ISO13822制定的。本次修订考



虑到近10年来实际鉴定工作的经验，对流程框图进行了部分修改，并对初步鉴定和详细鉴定的工作内容
进行了明确划分。详细鉴定完成后，如果发现不满足鉴定要求，可进行补充调查检测。对初步鉴定损伤
状态等级为Ⅳ级的结构构件，可不进行详细鉴定，也可根据鉴定目的进行详细鉴定。

5、本条规定了火灾后初步调查的内容，包括查阅工程结构图纸资料，调查使用历史和使用状况；查阅火
灾报告，访问目击者，了解火灾过程；现场勘查，确定火灾影响区域，了解主要燃烧物及残留物状况；
判断结构发生倒(坍)塌的风险；与委托方确定火灾后鉴定的范围、内容等。

6、本条规定了制定鉴定方案应考虑的基本内容，鉴定方案应根据鉴定对象的特点和初步调查结果、鉴定
目的和要求制定，也可以根据现场特殊情况进行补充。检测鉴定的范围应和委托方商定，并考虑火灾可
能影响到的范围，应包括保障现场检测安全的相关措施，还可以增加工作进度计划、由委托方配合完成
的工作内容等。

7、本条规定了初步鉴定应包括的内容。大量火灾后工程结构鉴定的工程实践经验表明，在下列情况下可
以在初步鉴定完成后不必再作详细鉴定：

1)工程结构全面烧损严重，应当拆除；

2)工程结构过火烧损非常轻微，仅仅是表皮损伤的一般工程结构；

3)工程结构烧损比较严重，修复费用超过拆除重建费用等。

除此之外，大多数需要保留工程结构均宜进行详细鉴定。

8、本条对详细鉴定作出了规定。

详细鉴定是在初步鉴定的基础上进行，主要内容包括火作用分析、结构构件专项检测分析、结构分析与
构件校核和详细鉴定评级。详细鉴定是根据结构上的作用及实测的结构参数进行定量的剩余承载力计算
分析，然后进行可靠性评级。详细鉴定需要注意力学计算模型的合理性及火灾后结构物化、几何等各类
参数选择的正确性，以便获得正确的计算结果。火灾后结构整体的安全性鉴定评级或可靠性鉴定评级应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进行，例如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工程结构
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153、《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等。

二、鉴定评级标准

1、火灾后结构构件的初步鉴定评级主要从构件外观和状态进行评级，这对构件火灾损伤的整体了解是非
常重要的，也是概念鉴定与火灾后加固概念设计的首要条件。例如，对于混凝土构件，火灾后外观和状
态的改变较为明显，且与内部细微观结构及剩余承载力的改变又有密切联系。因此，构件的初步鉴定在
鉴定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次修订要求火灾后工程结构的鉴定对象应为工程结构整体或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考虑到保险理赔方
面要求，增加了关于Ⅰ级的规定。为了对火灾后结构状态全面把控，火灾后结构构件的初步评级根据外
观损坏状态进行评级，只要受到火灾影响，均不评为Ⅰ级，对于未遭受烧灼作用并未出现火灾及高温损
伤的结构构件，可以评为Ⅰ级，以便更好区分理赔等。并对Ⅱa级、Ⅱb级评级标准更加明确了对结构安
全的影响程度要求。

2、火灾后结构构件的详细鉴定评级是根据结构上的作用及实测的结构参数进行定量的剩余承载力计算分
析，然后进行安全性或可靠性鉴定评级。详细鉴定评级应注意力学计算模型的合理性及火灾后结构物化
、几何等各类参数选择的正确性，以便获得正确的计算结果。火灾后构件评级标准与工业建筑、民用建



筑鉴定标准基本相同。对于未受火影响构件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的构件才能评为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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